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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收购项目交割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山东如意”、“上市

公司”）2016年07月26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101,715,550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发行价格为18.07元/股。截至2016年07月29日，主承销商已收到认购资金

人民币1,837,999,988.50元，并于2016年08月01日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费用后的

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账户内。2016年08月03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115651号）。根据验资报告，截至2016

年08月01日止，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1,837,999,988.50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

币31,172,479.81元，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1,021,715.55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1,805,805,793.14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涉及三项收购项目，公司现就截至本公

告发布之日，本次收购的相关进展情况作如下说明及披露：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项目 

1、收购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服装资产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意科技”）服装资产系关联方如意科

技下属从事毛纺织类服装业务的独立经营核算实体，主要从事毛纺织服装的生产及销

售，主要产品为西装，拥有国外先进的制造设备，以及意大利服装版型及技术。 

2、收购泰安如意科技时尚产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泰安如意科技时尚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安如意”）系关联方济宁如意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意投资”）设立用于建设并经营如意纺200万套高档西装

项目的独立法人。主要业务为高档西装的生产制造。 

3、收购温州庄吉服饰有限公司51%股权 

温州庄吉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庄吉”、“标的公司”）系如意投资、

庄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吉集团”）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本次收

购的为如意投资持有的51%股权）。温州庄吉主要生产“JUDGER 庄吉”牌高档西服、

女装、衬衫、休闲装等成衣系列产品。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项目进展情况 

（一）、收购如意科技服装资产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6年12月向济宁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服装资产涉及的不动产登记手

续，并于2017年01月24日取得济宁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收购如意科技

服装资产所涉其他资产相关的交割事项已全部于2016年实施完毕。 

（二）、收购泰安如意100%股权进展情况 

2016年10月31日泰安如意完成了收购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取得了泰安市岱

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11月02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收购泰安如意100%股权所涉资产相关的交

割事项已全部于2016年实施完毕。 

（三）、收购温州庄吉51%股权进展情况 

2016年12月28日，温州庄吉已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2017年1月至今，如意投

资、温州庄吉积极配合公司进行经营、财务等实际控制权交接，但由于外部不可控因

素影响，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对温州庄吉的实际控制权交割尚未完成。 

原因如下： 

温州庄吉系如意投资、庄吉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庄吉集团”）于2013年8月30

日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庄吉集团成立于1996年，主要从事服装、鞋、皮具、

针纺织品的制造、销售业务，以服装，主导产品“JUDGER庄吉”牌西服及高级成衣定

位于中高档消费群体，曾荣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和“中国免检产

品”等称号，排名中国前十大男装品牌之一。2007年庄吉集团进入造船业，2012年因

造船子公司债务危机引发庄吉集团资金链断裂。为保护庄吉品牌和服装优质资产，经

中国纺织服装协会协调，如意投资与庄吉集团就服装业务合作达成协议，共同出资设

立温州庄吉服饰有限公司，继续发展庄吉服装品牌业务。温州庄吉设立之初，股权结

构为：如意投资99.62%（其中51%为实质持有，48.62%为代持庄吉集团股权，作为庄

吉集团完成业绩承诺的保证），庄吉集团0.38%。 

2015年庄吉集团历经两年多的艰难经营后，最终决定申请破产重整。2月27日，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温州庄吉股东庄吉集团的破产重整申请。期间破产管理人

邀请如意投资参与庄吉服装板块的重整，如意投资基于温州庄吉长久发展考虑，同意

作为重整投资者参与重整，受让庄吉集团100%股权，从而整体取得庄吉集团资产（除

服装以外业务已全部剥离，不在此重整方案内）的控制权。经过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A%84%E5%90%89/2924714


 

庄吉集团服装板块破产重整工作于2017年3月21日完成终结清算，如意投资拥有庄吉

集团100%股权及对应资产。 

庄吉集团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了债权申报统计，一些供应商

因担心普通债权受偿率低、寄希望于温州庄吉代为偿付、漏申报等原因未进行债权申

报，而是多次采取聚众闹事、堵门堵路、打砸抢、威胁等不法手段，对温州庄吉正常

生产经营工作造成严重影响。目前温州庄吉一方面与当地派出所保持密切联系，随时

预防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异常事件发生。另一方面如意投资积极协调庄吉集团破产管

理人继续对原供应商进行安抚、劝解、按照重整方案清偿率兑现补偿，现已解决部分

供应商遗留债权问题，剩余遗留问题正在陆续解决。 

为保护上市公司投资者利益，避免因不法事件对温州庄吉造成人、财、物损失，

而对上市公司利益造成损害，山东如意考虑当前的客观情况，暂时无法接受对温州庄

吉的经营、财务控制权。为尽快促成交接条件，如意投资与公司签订了《标的公司温

州庄吉服饰有限公司控制权转移协议》，如意投资承诺将全面配合管理人解决原供应

商遗留债权问题，确保在2017年6月底前全部清理完毕，将完整的经营、财务控制权

交接给山东如意。根据如意投资与山东如意关于51%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和

过渡期间损益归属等条款仍按照原协议执行。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甲方）与如意投资（乙方）于2017年4月14日签订了《标的公司温州庄吉

服饰有限公司控制权转移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经双方协商一致，乙方承诺将促成甲方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取得对

标的公司的控制权（包括但不限于经营管理控制权、财务控制权等）。 

第二条 经双方协商一致，乙方将积极督促庄吉集团（系标的公司原股东）破产

重整管理人按照相关法院的判决、裁定，依法处理庄吉集团破产重整的相关债权债务

事宜，切实保护甲方及标的公司的合法权益不受庄吉集团破产重整债权主张人的非法

侵害，不受庄吉集团破产重整引致的负面影响。 

第三条 经双方协商一致，如因庄吉集团破产重整事项及其破产重整债权人的非

法侵害造成的甲方及标的公司损失（直接及间接），均由乙方向甲方及标的公司承担

赔偿。 

第四条 经双方协商一致，如经甲方书面确认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甲方仍未取

得标的公司控制权，则乙方应向甲方返还甲方用于购买标的公司 51%股权的全部价款



 

并同时由乙方向甲方支付由此造成的甲方及标的公司的全部直接及间接损失。 

第五条 经双方协商一致，甲乙双方已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的条款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约定的/未涉及的附条件

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的其他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业绩承诺条款、过渡期

损益安排条款”）仍继续有效。 

四、本次募集资金收购项目延期交割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收购项目延期交割，确保了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不受侵害，

且业绩承诺和过渡期间损益归属等条款仍按照原协议执行。因此，标的公司控制权延

期交割不会对上市公司利益造成不利影响，也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向，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鉴于以上实际情况，温州庄吉经营、财务控制权尚未交接给山东如意，山东如意

尚未履行实际控制人权利，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不具备合并会计报表条件，温州

庄吉暂不纳入山东如意2016年合并报表范围。延期交割温州庄吉预计会对公司2016

年合并报表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积极推动本次收购项目尚未转让资产交割及权属变更、人员转

移以及其他与本次收购交割实施相关的工作，各项工作均在有序进行。公司将继续积

极推进本次收购相关工作，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04月15日 




